
SOSANG (HK) HOLDINGS LIMITED (in Members’ Voluntary
Winding-up)
SOSANG (HK) HOLDINGS LIMITED (成員清盤進行中)

招標公告
Tender Notice

投標項目Tender Subject
購入深圳市文業建築工程集團有限責任公司所有合法權益
The purchase all the legal interests in 深圳市文業建築工程集團有限責任
公司

索取招標書Collection of Tender Documents
招標書可於陳景煌律師事務所索取，地址為香港金鐘道89號力寶中心第
一期20樓2009室或致電2383 3133聯絡羅先生
Tender documents can be collected from Messrs. Chan King Wong and
Co. located at Unit 2009, 20/F, Tower 1, Lippo Centre, 89 Queensway,
Hong Kong or arrange with Mr. William Law at 2383 3133

投遞標書Lodging of Tender
標書須於2025年3月11日至2025年3月25日的工作天（香港時間上午9
時至下午6時）及2025年3月25日（香港時間中午12時前）遞交至香港
金鐘道89號力寶中心第一期20樓2009室，清盤人陳景煌先生收。信封上
需清楚列明投標項目和截止時間。
Tender should be submitted to the liquidator of Sosang (HK) Holdings
Limited (In Members’Voluntary Winding-Up) being Mr. CHAN King
Wong, Johnny at Unit 2009, 20/F, Tower 1, Lippo Centre, 89 Queensway,
Hong Kong from 11 March 2025 to 25 March 2025 between 9am and 6pm
(Hong Kong Time) on a working day and before 12 noon (Hong Kong
Time) on 25 March 2025. The envelope should clearly mark the tender
subject and closing date.

查詢及索取招標書，請致電2383 3133與羅先生聯絡
For enquiries and collection of the tender documents, please contact Mr.
William Law at 2383 3133

申請酒牌轉讓公告
THE LOCKHART 88

現特通告：GURUNG, Nabin 其地址為
香港駱克道88號地下A舖，現向酒牌局
申請位於香港駱克道88號地下A舖 THE
LOCKHART 88的酒牌轉讓給CALING,
Laiden Layug其地址為香港駱克道88號
地下A舖 ，其附加批註為酒吧。凡反對
是項申請者，請於此公告刊登之日起十
四天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
書，寄交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25號駱克道
市政大廈8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 2025年3月11日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TRANSFER OF LIQUOR LICENCE

THE LOCKHART 88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GURUNG, Nabin of
SHOP A, G/F., 88 LOCKHART RD., HONG
KONG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transfer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THE LOCKHART 88 situated at
SHOP A, G/F., 88 LOCKHART RD., HONG
KONG to CALING, Laiden Layug of SHOP A,
G/F., 88 LOCKHART RD., HONG KONG with
endorsement of bar. Any person having any
objec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send a
signed written objection, stating the grounds
therefor,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8th Floor, Lockhart Road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22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 : 11-3-2025

（2025）粵0113民初4958號
郭智超訴崔傑明民間借貸糾紛一案

（2025）粵0113民初4958號
崔傑明：

本院受理的原告郭智超與被告崔傑明（男，1966年10月
21日出生，漢族）民間借貸糾紛一案，因依《中華人民共和國
民事訴訟法》規定的其它送達方式無法向你送達民事起訴狀副
本、證據副本、訴訟須知、應訴通知書、舉證通知書及開庭傳
票等，本院根據該法第九十五條的規定，向你公告送達。原告
郭智超訴請本院判令：1、被告向原告償還借款本金人民幣
6000000元及預期利息【逾期利息自2021年7月28日起以借
款本金6000000元為基數，按合同成立時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
中心公佈的貸款市場報價利率的四倍（即年利率15.4%）的標
準計算至實際清償之日止，暫計至2024年6月27日為人民幣
2736066.67元】，總金額暫計人民幣8736066.67元；2、被告
承擔原告因本案支付的律師費；3、本案的訴訟費、保全費、
保全擔保費用等費用全部由被告承擔。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
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三條規定，本公告自發出之日起，經
過六十天，即視為送達。你提出答辯狀的期限和舉證期限均為
公告送達期滿後的三十日內。本院定於2025年6月 12日上午9
時15分在本院審判樓四樓第十二審判庭對本案公開開庭審理，
逾期不到庭，將依法缺席判決。

特此公告。
廣州市番禺區人民法院
二二五年三月三日

（2025）粵0113民初4958號
郭智超訴崔傑明民間借貸糾紛一案

（2025）粵0113民初4958號
崔傑明：

本院受理的原告郭智超與被告崔傑明（男，1966年10月
21日出生，漢族）民間借貸糾紛一案，因依《中華人民共和國
民事訴訟法》規定的其它送達方式無法向你送達民事起訴狀副
本、證據副本、訴訟須知、應訴通知書、舉證通知書及開庭傳
票等，本院根據該法第九十五條的規定，向你公告送達。原告
郭智超訴請本院判令：1、被告向原告償還借款本金人民幣
6000000元及預期利息【逾期利息自2021年7月28日起以借
款本金6000000元為基數，按合同成立時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
中心公佈的貸款市場報價利率的四倍（即年利率15.4%）的標
準計算至實際清償之日止，暫計至2024年6月27日為人民幣
2736066.67元】，總金額暫計人民幣8736066.67元；2、被告
承擔原告因本案支付的律師費；3、本案的訴訟費、保全費、
保全擔保費用等費用全部由被告承擔。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
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三條規定，本公告自發出之日起，經
過六十天，即視為送達。你提出答辯狀的期限和舉證期限均為
公告送達期滿後的三十日內。本院定於2025年6月 12日上午9
時15分在本院審判樓四樓第十二審判庭對本案公開開庭審理，
逾期不到庭，將依法缺席判決。

特此公告。
廣州市番禺區人民法院
二二五年三月三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4）粵0106民初29062號

胡煒：
本院受理的原告鄧敏訴被告胡煒買賣合同糾紛一案，因按

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規定的其他方式無法送達，
現本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三條之
規定，向被告胡煒公告送達民事起訴狀副本、證據副本、訴訟
須知、應訴通知書、舉證通知書及開庭傳票等相關訴訟材料。
原告鄧敏訴請本院判令：1、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賠償人民幣
壹拾捌萬玖仟柒佰伍拾整（￥189750）（66750-3500*3）；
2、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賠償鑒定費人民幣壹仟元整
（￥1,000）；3、判令由被告承擔本案的訴訟費。以上合計
人民幣壹拾玖萬零柒佰伍拾元整（￥190750）。

本公告自發出之日起，經過六十日，即視為送達。被告胡
煒提出答辯狀的期限和舉證期限為公告送達期滿後的三十日
內。本院定於2025年6月23日9時15分在本院第十四法庭
（明鏡路1號）對本案公開開庭審理。逾期不到庭，將依法缺
席判決。

特此公告。
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
二二五年三月五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4）粵0106民初29062號

胡煒：
本院受理的原告鄧敏訴被告胡煒買賣合同糾紛一案，因按

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規定的其他方式無法送達，
現本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三條之
規定，向被告胡煒公告送達民事起訴狀副本、證據副本、訴訟
須知、應訴通知書、舉證通知書及開庭傳票等相關訴訟材料。
原告鄧敏訴請本院判令：1、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賠償人民幣
壹拾捌萬玖仟柒佰伍拾整（￥189750）（66750-3500*3）；
2、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賠償鑒定費人民幣壹仟元整
（￥1,000）；3、判令由被告承擔本案的訴訟費。以上合計
人民幣壹拾玖萬零柒佰伍拾元整（￥190750）。

本公告自發出之日起，經過六十日，即視為送達。被告胡
煒提出答辯狀的期限和舉證期限為公告送達期滿後的三十日
內。本院定於2025年6月23日9時15分在本院第十四法庭
（明鏡路1號）對本案公開開庭審理。逾期不到庭，將依法缺
席判決。

特此公告。
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
二二五年三月五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4）粵0106民初24635號

ZHUO HUA CAI：
本院受理原告黃鑫與被告ZHUO HUA CAI離婚

糾紛一案，已審理終結，因按《中華人民共和國民
事訴訟法》規定的其他方式無法送達，現本院依照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三條、
第二百八十六條的規定，向你公告送達本院
（2024）粵0106民初24635號民事判決。本院判決
如下：准予原告黃鑫與被告ZHUO HUA CAI離婚。
本案受理費300元，由原告黃鑫負擔150元、被告
ZHUO HUA CAI負擔150元。如不服本判決，原告
黃鑫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被告ZHUO
HUA CAI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三十日內，向本院
遞交上訴狀，並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
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4）粵0106民初24635號

ZHUO HUA CAI：
本院受理原告黃鑫與被告ZHUO HUA CAI離婚

糾紛一案，已審理終結，因按《中華人民共和國民
事訴訟法》規定的其他方式無法送達，現本院依照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三條、
第二百八十六條的規定，向你公告送達本院
（2024）粵0106民初24635號民事判決。本院判決
如下：准予原告黃鑫與被告ZHUO HUA CAI離婚。
本案受理費300元，由原告黃鑫負擔150元、被告
ZHUO HUA CAI負擔150元。如不服本判決，原告
黃鑫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被告ZHUO
HUA CAI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三十日內，向本院
遞交上訴狀，並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
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LIANGFEN WONG（黃良芬）：

本院受理（2025）粵0104民初4396號原告CHANG
LIANGWAY WONG （ 黃 良 蕙 ） 、 WONG ELLA
NGARSHA（黃雅莎）、WONG LIANGLUN（黃良崙）訴
被告HUANG JIE MING（黃傑明）、LIANGFEN WONG
（黃良芬）、MARIA KA-LEE（黃良辛）法定繼承糾紛一
案，因你目前無法送達，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
法》第九十五條、第二百八十三條第二款、第二百八十五
條的規定，向你公告送達起訴狀副本等應訴材料及開庭傳
票。原告要求判令：1.依法分割被繼承人陳憲美名下坐落
在廣州市越秀區豪賢路177號房屋中屬於陳憲美佔有的3/7
共有產權份額，價值約500000元人民幣；2.本案訴訟費由
被告承擔。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六十日即視為送達。
你們的答辯期為公告期滿後的三十日內，舉證期限為送達
後的十五日內。本案定於2025年6月12日14時15分在本
院第43法庭（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倉邊路
28號）公開開庭審理，逾期將依法缺席判決。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五年三月七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LIANGFEN WONG（黃良芬）：

本院受理（2025）粵0104民初4396號原告CHANG
LIANGWAY WONG （ 黃 良 蕙 ） 、 WONG ELLA
NGARSHA（黃雅莎）、WONG LIANGLUN（黃良崙）訴
被告HUANG JIE MING（黃傑明）、LIANGFEN WONG
（黃良芬）、MARIA KA-LEE（黃良辛）法定繼承糾紛一
案，因你目前無法送達，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
法》第九十五條、第二百八十三條第二款、第二百八十五
條的規定，向你公告送達起訴狀副本等應訴材料及開庭傳
票。原告要求判令：1.依法分割被繼承人陳憲美名下坐落
在廣州市越秀區豪賢路177號房屋中屬於陳憲美佔有的3/7
共有產權份額，價值約500000元人民幣；2.本案訴訟費由
被告承擔。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六十日即視為送達。
你們的答辯期為公告期滿後的三十日內，舉證期限為送達
後的十五日內。本案定於2025年6月12日14時15分在本
院第43法庭（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倉邊路
28號）公開開庭審理，逾期將依法缺席判決。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五年三月七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殷偉國：

本院受理（2024）粵0104民初32870號原告黃聖然
訴被告殷偉國、王茜、王玲民間借貸糾紛一案，因你目前
無法送達，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
條、第二百八十三條第二款、第二百八十五條的規定，向
你公告送達起訴狀副本等應訴材料及開庭傳票。原告要求
判令：1.三被告償還原告借款共計449794.27元；2.三被
告支付逾期歸還借款利息，以借款本金為基數，從2023
年9月1日開始至借款實際歸還之日止，按銀行間貸款市
場報價利率（LPR）的4倍計算（暫計算至起訴之日逾期
利息為23978.35元）；3.本案訴訟費全部由三被告共同
承擔。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六十日即視為送達。你們
的答辯期為公告期滿後的三十日內，舉證期限為送達後的
十五日內。本案定於2025年6月26日14時15分在本院
第43法庭（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倉邊路
28號）公開開庭審理，逾期將依法缺席判決。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五年三月七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殷偉國：

本院受理（2024）粵0104民初32870號原告黃聖然
訴被告殷偉國、王茜、王玲民間借貸糾紛一案，因你目前
無法送達，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
條、第二百八十三條第二款、第二百八十五條的規定，向
你公告送達起訴狀副本等應訴材料及開庭傳票。原告要求
判令：1.三被告償還原告借款共計449794.27元；2.三被
告支付逾期歸還借款利息，以借款本金為基數，從2023
年9月1日開始至借款實際歸還之日止，按銀行間貸款市
場報價利率（LPR）的4倍計算（暫計算至起訴之日逾期
利息為23978.35元）；3.本案訴訟費全部由三被告共同
承擔。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六十日即視為送達。你們
的答辯期為公告期滿後的三十日內，舉證期限為送達後的
十五日內。本案定於2025年6月26日14時15分在本院
第43法庭（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倉邊路
28號）公開開庭審理，逾期將依法缺席判決。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五年三月七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YI ZHENG鄭義：

本院受理(2023)粵0104民初19354號原告YU ZHENG鄭宇、李師鶯訴被告 YI ZHENG 鄭義繼承糾紛一案，已經審理終
結。本院作出了(2023)粵0104民初19354號民事判決書，判決如下：一、被繼承人鄭震名下中國銀行賬號(6314****1805)存
款 519.03 元及利息、中國銀行賬號(7302****9933)存款 0.1 元及利息、中國銀行賬號(6730****0071)、中國銀行賬號
(7315****2473)的存款 132.61 元及利息、中國銀行賬號 (6769****9098)的存款 0.61 美元及利息、郵政儲蓄銀行
(6058**********4608)的存款232.21元及利息、郵政儲蓄銀行(4406******9427)。故該賬號的存款及利息、工商銀行賬號
(3602**********7811)的存款人民幣0.81元及利息、美元0.17元及利息、工商銀行賬號(3602***********2115)的存款人民
幣 1.36 元及利息，美元 0.09 元及利息、工商銀行賬號 3602***********5360) 的存款及利息、工商銀行賬號
(3602***********7955)的存款及利息由原告李師鶯佔有和繼承4/6份額，原告鄭宇(YU ZHENG)、被告鄭義(YI ZHENG)各繼承
1/6份額，原、被告於本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7日內配合對方辦理上述存款的繼承手續；二、被告鄭義(YI ZHENG)於本判
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內，一次性向原告鄭宇(YU ZHENG )返還952398.95元；三、駁回原告鄭宇(YU ZHENG)的其他訴訟
請求。如果未按本判決指定的期間履行給付金錢義務，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四條之規定，加倍
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本案受理費51380.51元(原告鄭宇(YU ZHENG)已預付)，由原告鄭宇(YU ZHENG)負擔8563.42
元。李師鶯負擔34253.67元、被告鄭義(YI ZHENG)負擔8563.42元。本案保全費5000元(原告鄭宇(YU ZHENG)已預付)，由原
告鄭宇(YUZHENG)負擔833.33元、李師鶯負擔3333.34元、被告鄭義(YI ZHENG)負擔833.33元。因被告YI ZHENG鄭義下落
不明(無法送達)，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向被告YI ZHENG鄭義公告送達本院上述民事判決書。自本
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三個月，即視為送達。如不服本判決，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三十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並按對方
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五年三月七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YI ZHENG鄭義：

本院受理(2023)粵0104民初19354號原告YU ZHENG鄭宇、李師鶯訴被告 YI ZHENG 鄭義繼承糾紛一案，已經審理終
結。本院作出了(2023)粵0104民初19354號民事判決書，判決如下：一、被繼承人鄭震名下中國銀行賬號(6314****1805)存
款 519.03 元及利息、中國銀行賬號(7302****9933)存款 0.1 元及利息、中國銀行賬號(6730****0071)、中國銀行賬號
(7315****2473)的存款 132.61 元及利息、中國銀行賬號 (6769****9098)的存款 0.61 美元及利息、郵政儲蓄銀行
(6058**********4608)的存款232.21元及利息、郵政儲蓄銀行(4406******9427)。故該賬號的存款及利息、工商銀行賬號
(3602**********7811)的存款人民幣0.81元及利息、美元0.17元及利息、工商銀行賬號(3602***********2115)的存款人民
幣 1.36 元及利息，美元 0.09 元及利息、工商銀行賬號 3602***********5360) 的存款及利息、工商銀行賬號
(3602***********7955)的存款及利息由原告李師鶯佔有和繼承4/6份額，原告鄭宇(YU ZHENG)、被告鄭義(YI ZHENG)各繼承
1/6份額，原、被告於本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7日內配合對方辦理上述存款的繼承手續；二、被告鄭義(YI ZHENG)於本判
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內，一次性向原告鄭宇(YU ZHENG )返還952398.95元；三、駁回原告鄭宇(YU ZHENG)的其他訴訟
請求。如果未按本判決指定的期間履行給付金錢義務，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四條之規定，加倍
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本案受理費51380.51元(原告鄭宇(YU ZHENG)已預付)，由原告鄭宇(YU ZHENG)負擔8563.42
元。李師鶯負擔34253.67元、被告鄭義(YI ZHENG)負擔8563.42元。本案保全費5000元(原告鄭宇(YU ZHENG)已預付)，由原
告鄭宇(YUZHENG)負擔833.33元、李師鶯負擔3333.34元、被告鄭義(YI ZHENG)負擔833.33元。因被告YI ZHENG鄭義下落
不明(無法送達)，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向被告YI ZHENG鄭義公告送達本院上述民事判決書。自本
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三個月，即視為送達。如不服本判決，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三十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並按對方
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五年三月七日

專才帶來龐大住屋需
求，租盤供不應求，租金升
勢加快。中原城市租金指數

CRI（今年2月份）最新報123.97點，按月
升0.46%，連升2個月共0.65%，指數
已突破2024年8月高位，創2019年9月
後近5年半新高。

中原地產研究部高級聯席董事楊
明儀指出，租金指數創5年半新高，反
映聖誕至新春期間的傳統租務淡季已
經結束，新春後樓市氣氛轉好，住屋
剛性需求殷切，加上租盤不足下，相
信租金走勢逐步回升。第三季是暑期
租賃旺季，展望CRI將向上挑戰2018
年8月128.01點歷史高位，現時相差
3.26%。

細單位及大型屋苑租盤需求強勁，
帶動中原城市大型屋苑租金指數報
130.01點，按月升0.44%，終止2個月
連跌；中小型單位租金指數報126.51
點，按月升0.59%，連升2個月共
0.68%。然而，大型單位租金指數回
軟 ， 2 月 份 報 107.09 點 ， 按 月 跌
0.35%，是連升2個月後回落，但仍處
於2019年11月水平。

九龍租金月升1.84%領先
四區租金二升二跌，九龍租金指數

報118.16點，按月升1.84%，升幅8個
月以來最大，創近5年半新高。新界西報
153.46點，按月升0.43%，連升2個月
共0.64%，處於2018年9月時水平。新
界東租金指數報148.23點，按月跌
0.38%；港島報117.14點，按月跌
0.96%，連跌2個月共1.37%。

中原城市租金指數CRI主要反映私
人住宅租金按月走勢，指數根據中原
集團新簽租約，選取143個中原城市
指數成份屋苑，計算各個成份屋苑總
租值的每月變化，於每月第10日公布
上月的指數。各成份屋苑的實呎租
金，是經過景觀、方向和層數等因素
的調整，而非直接計算個別單位平均
呎租的升跌。

新盤銷
情持續，帶

動二手氣氛，不乏細價樓供應的荃灣區，
本月交投撲40宗，按月激增約1.7倍，上車
效應更帶動換樓鏈，其中愉景新城於過去
短短3日連錄5宗買賣，全屬套3房單位。

大公報記者 林惠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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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座極低層E室

大公報記者整理

實用面積
（方呎）

645

675

600

590

645

成交價
（萬元）

738.8

755

648

673

680

實用呎價
（元）

11454

11185

10800

11407

10543

賬面賺蝕
幅度

+40.6%

+159%

+27.4%

+30.4%

+131%

▼

隨
着
換
樓
客
加
快
入
市
，
荃
灣
愉
景
新
城
過
去
3
日

連
錄
5
宗
套
3
房
單
位
買
賣
。

美聯物業高級分區營業經理鍾家豪表示，受
惠財政預算案，荃灣荃景圍一帶細價樓成交量激
增，荃灣區本月暫錄近40宗買賣，比2月同期不
足15宗飆升1.67倍，本月交投主要集中1000萬元
以下住宅，比例近80%。

5座低層戶738萬沽 賬賺四成
值得留意，隨着上車盤升溫，換樓市場最近

開始接力，以區內指標屋苑愉景新城為例，2月
全月只有約7宗買賣，踏入3月首10天已錄6宗，
其中5宗是過去3日內連環錄得，全屬套3房大單
位，造價介乎648萬至755萬元（見配表），當中
5座低層E室，實用面積645方呎，成交價738.8萬
元，原業主持貨27年，賬面升值四成。

中原地產副區域營業經理伍錦基表示，沙田
第一城3月暫錄10宗成交，已超越2月同期9宗，
最新買賣49座中層C室，實用面積304方呎，
以400萬元易手，實呎13158元，原業主9年賬
賺22萬元。

麗港城放盤逾年單位 615萬易手
中原地產副區域營業經理王勤學表示，元朗

區過去周末連錄8宗二手買賣，其中尚豪庭1座中
層C室，實用面積463方呎，以510萬元沽出，原
業主14年賬賺148.3萬元。

有單位放盤逾年亦
獲承接，中原地產高級
分行經理郭麗娟表示，
藍田麗港城15座低層
D室，實用面積687方
呎，放盤逾年，剛以
615萬元易手，實用呎
價8952元，為屋苑呎價
今年首穿9000元。

不過，數年前高追
的業主仍要損手離場，
中原地產首席分區營業經理洪金興表示，油塘曦
臺1座高層C室，實用面積716方呎，望園海景，
用家以930萬元承接，實用呎價12989元，原業
主2021年12月以約1787萬元一手買入，賬面蝕
857萬元，蝕幅48%為項目入伙以來最多。

利嘉閣地產分行經理鄧啟林透露，元朗
Park YOHO峻巒1B座中層C室，實用面積531方
呎，以538萬元沽出，實呎10132元，原業主於
2016年以約572萬一手購入，賬蝕約34萬元。

鰂魚涌南豐新邨本月3宗買賣全屬蝕讓。中
原地產分行經理梁嘉駿表示，該屋苑10座中層
C室，實用面積391方呎，以450萬元連租約沽
出，實呎11509元，原業主2014年以490萬元購
入，11年賬蝕40萬元或8.2%。另消息指，南豐
新邨8座低層C室，實用面積391方呎，以422萬
易手，原業主2015年6月以560萬購入，單位約
10年貶值24.6%；另5座低層G室，實用面積391
方呎，售418萬，較2017年買入價低164萬。

薄扶林道豪宅連沽8伙 套2.1億元
【大公報訊】本港豪宅市場交投持續，其中由譚雅

士家族持有的薄扶林道128號JESSVILLE TOWER，昨
日便一口氣售出8個單位，套現約2.1億元。

薄扶林道128號由一幢歷史建築物JESSVILLE
MANOR及在旁的JESSVILLE TOWER組成，前者早已
售出，後者正在拆售中。根據成交紀錄顯示，昨日售出
的8個單位分布於1至13樓，實用面積
由1358至1431方呎，均各連1個車位
成交，成交價由約2398至3005萬元，
成交期由90日至180日不等。

嘉里建設（00683）昨日售出石硤
尾緹外5座3樓A室單位，4房4套間隔，
實用面積4437方呎，連2個車位、全屋
傢具、裝置及其他實產的成交價為2.3
億元，呎價51837元。買家於90天內
分期支付樓價20%後，餘款在360天
內付清。買家可申請提前入住，發展
商則代支付樓價4.25%的印花稅。

新地天水圍盤周四推售108伙
此外，新地（00016）日前再安排天水圍YOHO

WEST PARKSIDE於周四（13日）進行第3輪銷售共
108個單位，當中個別單位加價高達5%，如第1A座
42樓A2室3房單位，實用面積521方呎，定價為899.45

萬元，較前日售出41樓A2室的855.85
萬元，高約5.1%。

恒基物業代理董事及營業（二）
部總經理韓家輝表示，計劃下周以招
標方式出售啟德天瀧第6座單位，實用
面積約1085至1102方呎。

信置（00083）及會德豐地產等合
作的深水埗維港滙，安排餘下12個2房
單位，於周五（14日）起招標出售。另
萬科香港公布大埔上然第3批共82個單
位的售價，折實價由約253.4至1053.5
萬元，平均折實呎價約11480元。

▲JESSVILLE TOWER昨日售
出的8伙位於1至13樓。


